司法局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渝水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单位自评及部门评价工作的通知》（渝财〔2025〕21号）文件精神，我局立即组织人员对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开展了绩效评价。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职能，组织架构及人员基本情况。

1. 部门主要职责职能
区司法局是主管全区司法行政工作的区政府组成部门（直属机构），主要职责是：（1）承担全面依法治区重大问题的政策研究,协调有关方面提出全面依法治区中长期规划建议,负责有关重大决策部署督察工作。（2）承办区政府规范性文件的解释工作。负责协调各地各部门实施法律法规中的有关争议和问题。承办区政府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承担区政府规范性文件报送备案工作。承担区政府行政决策、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工作。承担区政府各部门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3）承担统筹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责任。指导、监督区政府各部门、乡镇街道、办事处政府依法行政工作。承担统筹规划法治社会建设的责任。（4）承担统筹法治社会建设的责任。负责拟定法治宣传教育规划,组织实施普法宣传工作,组织对外法治宣传。推动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建设。指导依法治理和法治创建工作。推进司法所建设。（5）负责指导、管理全区社区矫正工作。指导刑满释放人员帮教安置工作。（6）负责拟定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并指导实施。指导、监督律师、法律援助和基层法律服务管理工作。（7）规划、协调、指导法治人才队伍建设相关工作。（8）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2. 组织架构及人员基本情况
组织架构情况：区司法局设有8个股室：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办秘书股、政工室（指挥中心）、普法与依法治理股、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股、社区矫正股、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行政复议与应诉股、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股（法治督察股）。派出机构17个（均为副科级单位），即罗坊司法所、下村司法所、水北司法所、良山司法所、姚圩司法所、新溪司法所、珠珊司法所、鹄山司法所、人和司法所、南安司法所、界水司法所、城南司法所、城北司法所、仙来司法所、袁河司法所、新钢司法所、孔目江司法所。
人员编制情况：编制人数48人，其中：行政编制42人、工勤编制2人、全额补助事业编制4人；实有人数36人，其中：在职人数36人，包括行政人员30人、工勤人员2人、全额补助事业人员4人；退休人员26人。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开展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以部门预算资金评价对象，以部门所有支出所达到的产出和效果为考评主要内容，全面分析和综合评价部门预算资金的使用情况，确认项目资金的使用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对照相关法律法规，评价项目资金使用的成效，促进部门高效履职，为以后年度项目资金的投入提供参考依据。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

1.绩效评价原则

坚持真实、科学、公正的原则；坚持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原则。

2.绩效指标体系

在参考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渝水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单位自评及部门评价工作的通知》给出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充分考虑本次绩效评价的目标要求，重点对“预算执行”、“预算管理”指标进行设计；形成《司法局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分表》。

3.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议法等进行评价。对定量考核指标采用量化打分，总分百分制。绩效评价得分及计算公式： 

　　绩效评价总分=∑一级指标得分； 

　　一级指标得分=∑二级指标得分； 

　　二级指标得分=∑三级指标得分。 

根据得分结果划分四个评价级次，其中总分为90～100分（含90分的）项目为“优”；80～90分（含80分）为“良”；60～80分（含60分）为“中”；低于60分的为“差”。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按相关文件要求，我局成立了绩效评价小组，制定项目评价实施方案，设计绩效评价体系。

2.组织实施。收集相关材料，核实汇总数据、查阅资料。并对服务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对部门履行职责情况的公众满意度进行调查。

3.分析评价。根据收集资料和考评情况进行汇总分析，根据设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分，最终形成综合性书面评价报告。

三、部门整体收支情况

（一）收入情况。
本部门2024年度收入总计1484.29万元，其中上年结转和结余0万元。
（二）支出情况。
本部门2024年度支出总计1484.29万元，其中公共安全支出1300.32万元，占87.6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53.54万元，占10.34%;农林支出3万元，占0.2%;住房保障支出27.44万元，占1.85%。
2024年年末结转和结余0万元。

四、部门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一)2024年，我们坚持守正创新，法治建设稳步推进
1.全面依法治区高位推动。成功提请召开十届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 2024 年工作要点》，并对《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工作规则》《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工作细则》等文件进行修订完善。同时，印发《渝水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实施方案》，精心部署24项重点任务，以细化举措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2.基层法治建设成效显著。积极推动各级党委（党组）制定年度学法计划与清单，持续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大讲堂”宣讲活动。大力推进述法全链条化，实现“述、考、评、督、责”协同联动，17个乡镇（街道）以及区卫健委、区民政局、区住建局的20名党政主要负责人先后进行现场述法，其余部门负责人则以书面形式述法，达成区乡两级述法全覆盖。此外，建立法治督察与纪检监察监督协作配合机制，按照“法治督察 + 巡察监督”的“双察联动”新模式，对十届区委第七轮巡察的7 个乡镇办开展法治督察，并向区委巡察办反馈18个督察问题。
3.法治政府根基不断夯实。以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全面实施为契机，持续深化行政复议改革，制定《渝水区行政复议与行政应诉培训制度》，有效提升基层工作人员业务水平。全年共受理行政复议案件153件，已办结143件。印发《关于推进渝水区乡镇 (街道、办事处) 合法性审查工作的规定》，建立合法性审查联系帮扶机制，实现乡镇办合法性审查全覆盖。共审查重大行政决策3件、修改合同协议80件、其他文件35件，审查备案行政规范性文件6件，备案率达100%。
4.行政执法水平全面提升。严格落实江西省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工作要求，制定并下发《渝水区落实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计划（2023 - 2025 年）实施方案》，成立渝水区行政执法监督指导小组，全面履行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职能。积极开展行政执法业务培训，完成全区1500人次持证执法人员的业务轮训，并推动林业、农业、消防等九个赋权部门开展行业培训。认真组织行政执法案卷评查，严格落实重大行政执法行为备案制度，已备案 6 个重大执法决定。
5.“八五”普法工作深入实施。制定并印发《2024年全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分层分级编制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清单，创新推行“四量”普法模式。积极开展 “平安建设”、民法典等宣传月活动，举办村两委干部暨“法律明白人”骨干培训班。罗坊镇东边村委书记宋卫保荣获省级百优 “法律明白人”称号，下村甘秀埠村、珠珊西岸村等5个村委被命名为第六批市民主法治示范村。
(二)2024年，我们坚持挺膺担当，平安建设保障有力
6.基层治理基础不断巩固。始终坚持稳字当头，致力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持续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和人民调解员的规范化建设，新成立渝水区总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截至目前，全区共有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273个，其中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7个；人民调解员1860人，其中专职人民调解员354 人。同时，持续推进司法所规范化建设，水北司法所获评全省首批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先进所。
7.社会稳定防线更加牢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在 “两节”、新中国成立75周年等重大节假日期间，深入开展矛盾纠纷专项排查和重点排查工作，不断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 “三调联动”工作机制。今年以来，全区共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工作3100余次，排查发现矛盾纠纷1221 起，成功化解1209起，化解成功率高达99%。
8.安全稳定底线坚决守牢。强化对“两类”人员的监管执法，开展社区矫正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活动，规范社区矫正执法和安置帮教管理。拟定《关于进一步规范社区矫正对象管理和刑释解矫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的通知》，联合区检察院、渝水公安、区妇联、心理卫生协会等部门和社会组织，针对危险驾驶类、诈骗类、妇女类等社区矫正对象开展分类教育活动。全年未发生重大恶性刑事案件、重大群体性事件以及重大负面舆情。
9.安全生产红线牢牢把住。深刻汲取“1.24”火灾重大教训，积极协调推动有关部门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广泛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知识。组织律师等法律服务人员为企业提供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咨询与法律援助，对辖区内30家律师事务所和6家法律服务所的安全生产进行全面排查，并定期对办公场所、司法所开展安全检查，做到防治结合，以防为主。
(三)2024年，我们坚持主动靠前，公共法律服务持续优化
10.公共法律服务扎实推进。今年以来，积极开展 “有法帮你 法援护苗”“有法帮你 法暖残疾人”“法援惠民生∙情暖农民工” 等法律活动，以及“反对家庭暴力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讲座等专项活动。智能法律服务终端已实现17个乡镇（办）全覆盖，178个村（居）配齐法律服务终端，覆盖率达78%。全年接待解答群众现场咨询 8490人次（含区本级1643人次）咨询接听解答群众“12348”热线4088 件。
11.法律援助工作质效提升。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工作机制，加强与法院、检察院、公安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为弱势群体提供优质法律帮助，为特殊群体开展法律援助上门服务，并积极开展法律援助案件回访工作，有效提高了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效率与质量。全年受理法律援助案件637件，帮助各类群体挽回避免损失882.7万元（其中帮助农民工挽回损失488.35 万元）。2024 年3月，渝水区法律援助中心荣获“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四)2024年，我们坚持党建引领，管党治警更加严格
12.铸牢政治忠诚根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考察江西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高质量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组织系统作风纪律专项教育。通过参加警示教育大会、观看警示教育宣传片、通报典型案例等方式，不断加强党纪法规教育，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机制，扎实推进巡察整改工作。全年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22次，召开党员大会4次，党支部书记为全体党员上党课4次。区司法局机关支部荣获市、区先进基层党组织双称号。
13.作风能力双提升见成效。持续擦亮 “法润民生” 品牌，扎实做好平时考核试点工作。组织全体干部职工集体合唱献礼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邀请渝水老兵走进区司法局宣讲 “红色・国防故事”，开展政法干警“进网格 访万家 护平安”常态化专项行动，积极宣传司法行政工作亮点，完成媒体上稿 23 篇，有效提升了司法行政工作的社会满意度。
这些成绩的取得实属不易，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方向前行，得益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同时，这也是区委、区政府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各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重视支持的结果，更是广大干部职工顽强拼搏、团结奋斗的结果。在此，我谨代表区司法局，向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慰问！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与组织的要求和群众的期盼相比，我们仍存在一些差距。例如：一是法治建设存在不足。法治建设特色亮点不够突出，工作经验提炼有待加强，法治宣传覆盖面不够广泛，普法宣传教育活动还需进一步深化。二是基层执法力量薄弱。各乡镇（办）专职综合行政执法人员数量较少，执法力量不足，且执法人员法律素养和办案质量有待提升。三是公共法律人才短缺。法律专业人才资源与法律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四是“两类人员” 监管有待进一步规范。
5、 部门整体指标绩效评价分析
（一）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7分）
司法局全年预算数1533.55万元，实际执行数1484.29万元，预算执行率96.79%，得分7分。
（二）成本指标情况（得分20分）

成本指标总分20分，指标值40000元,实际完成值40000元,得分20分。
（三）产出指标情况（得分40分）

产出指标总共得分40分，其中数量指标值720课时，实际完成值720课时,得分10分,宣传长廊长度200米,实际完成200米，得分10分；质量指标值98%，实际完成值98%，得分10分；时效指标值98%，实际完成值98%，得分10分。
（四）效益指标情况（得分20分）

效益指标总共20分，其中社会效益指标20分，指标值提高，实际完成值基本达成目标，得分20分。

（五）满意度指标情况（得分10分）

满意度指标总共得分10分，其中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值98%，实际完成值98%，得分10分。

六、综合评价及结论

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设定的指标体系，经评价小组认真评议，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得分97分，2024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评为“优”，全年基本支出保证了部门的正常运行和日常工作的正常开展，项目支出保障了重点工作的开展，达到预期绩效目标。

